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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沒有解決。今年 4 月，嘉義縣「動物運送專車」運送流浪狗過程中，悶死 40 多隻流浪狗

，當時就是要把流浪犬從嘉義縣動物防治所，運送到台南將軍的一處私人狗園安置。過去也曾

發生南部兩縣市，為了美化流浪犬數字，互嗆對方把流浪狗丟到對方縣市。 

雖然農委會於今年 6 月特地就零撲殺做專案報告，但於 8 月份仍發生上述更嚴重的不人道事

件，爰要求農委會畜牧處應大幅提升流浪犬貓源頭絕育率，且和收容情況異常的八縣市聯繫，

若民間狗場大量到政府防疫機關認養流浪犬，縣市政府要做好認領對象篩選，且須詳實做好寵

物統計；若動保團體、民間狗場從跨縣市認領養流浪犬，原主管機關也必須知會認養單位所在

的縣市政府，作後續飼養追蹤，確保動物福利與健康。 

提案人：廖國棟  王惠美  張麗善  黃偉哲  江啟臣  

孔文吉 

18、 

檢視歷年颱風水患均造成嚴重農損，目前行政院指示農委會儘快研擬出所得保險辦法，做長

期規劃，但根據部分學者指出： 

1.過去農委會一直在研擬的農業保險係屬災害保險，也開始以高接梨作物試辦，每公頃保險費

依保險類型而定。如今改朝換代，新政府端出來的是「所得保險」，明顯與先前的「災害保險

」不同，讓農民一頭霧水。究竟何種保險對農民最有利也較為可行？新政府必須先清楚說明。 

2.台灣多屬小農規模，且台灣位處天然災害好發地區，保費相對較高。國外實施農保經驗顯示

，在小農經濟條件下，實施農保相當困難；相反的資本型農業對農業保險則有較高的意願。目

前國內試行的農業保險係屬自願性質，儘管政府給予部分保費補助，多數農民還是心存觀望。

如何簡化理賠認定、縮短理賠程序與時程，提高理賠率，將影響農民投保的意願。 

3.保險業者在商言商，如何透過政府在技術、專業人力培訓、部分經費補助等協助下，降低承

保公司營運費用，並反映在保費及理賠率上，會是農保成敗的重要關鍵。不過國際經驗顯示，

一旦實施補助後，補貼機制的退場在實際執行上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必須事前就設定明確的退

場機制（包括時機或條件）以及穩定的財源規劃來支撐。 

4.農業所得保險的推動，是以美國為主；而高額的保險成本，已成為美國農業保險發展的重要

制約因素。目前美國農業保險分別從產量保險或收入保險兩方面進行多個保障水準的損失保險

賠付；日本政府則在加入 TPP 後，為了幫助農戶應對農產品價格下跌風險，彌補農戶收入減少

部分，計畫推動收入保險制度，使收入達到過去五年平均年收入的 80%～90%。而台灣農民因免

申報農業收入及所得課稅在認定上有困難，爭議大，保費高且保險性質為何：互助保險？半政

策性半商業性保險？商業性保險？以及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如何有效防範？新政府都必須提出

詳細的評估數據與做法，與農民做充分溝通，而不是先射箭再畫靶徒增民怨！ 

爰要求農委會應儘速責成相關單位提出規劃草案並擇期召開公聽會聽取意見，落實照顧農民

美意。 

提案人：廖國棟  張麗善  黃偉哲  孔文吉  王惠美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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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農委會林務局對於珍貴林木保護和防止盜採每年都編列計畫執行，但在媒體披露的消息

可以看出盜伐珍貴林木事件層出不窮，據統計以「山老鼠」為關鍵字查詢，時間從 105 年 5 月

20 日至 105 年 9 月 20 日止，計 4 個月期間共計 153 則相關新聞數量之多，令人咋舌，諸如竊嫌

於 5 月 19 日晚上到派出所佯稱車輛沒油，詢問可否借油，疑是在打探警力多寡，想利用總統就

職日入山盜伐、阿里山公路捕獲山老鼠結合越南逃逸外勞的不法集團、鄉公所機要秘書，勾結

農業課員、檢測員，以目測等不實方式，連續取得多張採運許可證，讓山老鼠肆無忌憚盜採牛

樟賺取暴利、端午連假埋伏 3 天，警察冒雨逮獲山老鼠、盜伐集團肆虐北橫 25 山老鼠落網、山

老鼠銷贓一條龍，盤商僱人盜伐聯手藝品店銷贓、森林警察蔡明壽、吳國豪、王泉勝，夥同宜

蘭縣警局三星分局警員蔡明光、羅東分局警員高義勝等人，加入山老鼠集團盜伐林木，司法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認為，蔡員等人身為警察卻知法犯法，依公務員懲戒法將 5 人統統撤職，各

停止任用 1 年至 5 年不等、高雄破獲盜採 53 噸牛樟木 10 年來最大宗！山老鼠集團共 28 人被逮

，檢警懷疑與某生技公司有關，甚至假修路，杉林溪包商是山老鼠，南投抓到 14 隻！集團包括

遊樂區員工、林務局巡山人、退休教師獲利至少上億元等，承辦檢察官痛批，「這群人占領山

頭很久了，早就想把那幫人拔掉！」。 

面對上述情況，林務局也只能一再宣稱，「未來將加強巡視密度，另也有與原住民共守機制

，避免山老鼠盜伐珍貴林木」，沒有絲毫自我檢討之意，爰要求農委會林務局針對學者研究提

出之下列現象，逐項提出檢討報告：(一)盜伐犯罪的動機主要為經濟誘因，即因為高報酬的因

素；(二)山老鼠屬於有組織性的集團犯罪；(三)標的物選擇，一級木的珍貴林木為主；（四）

盜伐計畫中，大都先標一個合法工程，再以合法掩護非法的方式盜伐；(五)盜伐林木一定需要

公務員的協助；(六)對林務局公務員行賄的方式主要是喝花酒；(七)山老鼠對於犯案的時間、

路徑、利潤等事項會做風險評估；(八)量刑的態度，全部認為刑度太輕；(九)集運或打撈工程

應與標售工程分別辦理；(十)森林屬於公益環境法益的觀念未建立，於二個月內送經濟委員會

。 

提案人：廖國棟  孔文吉  黃偉哲  江啟臣  王惠美  

張麗善 

20、 

有關屏東縣漁船管理移交後噸位重新丈計所衍生問題，不能歸責於漁民，漁業署要求漁船加

裝 VMS 船位回報器，徒增沿近海漁民經濟負擔，引起民怨。茲因： 

一、屏東縣政府漁船管理 30 多年，每兩年檢查一次，自 103 年 7 月 1 日移交交通部航港局南

部航政中心管理重新丈量才發現部份漁業執照登記為 19 噸以上漁船實際噸數超過 20 噸，並留

存小船執照，要求各船主改善，至漁船不能辦理僱用外籍船員、漁業執照屆期不能換發而無法

出港作業，嚴重影響漁民家庭生計，造成漁民困擾，在琉球區漁會多次催促下，屏東縣政府召

開 2 次協調會，邀集航港局南部航政中心、漁業署、東港區漁會、琉球區漁會派員出席共同協

議，並表示上述漁船丈量誤差問題是政府疏忽不能完全歸責漁民，希望秉持信賴保護原則，解

決歷史共業。 


